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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師繼續教育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七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法醫師繼續教育

之積分每六年不得少於

一百二十點，並不得連續

二年無積分。 

第二條第二款至第

五款課程之積分，合計應

達二十四點。 

第四條  法醫師繼續教育

之積分每六年不得少於

一百八十點，並不得連續

二年無積分。 

第二條第二款至第

四款課程之積分，合計應

達三十六點，超過三十六

點者，以三十六點計。 

一、法醫師繼續教育課程

目前之開課量仍屬偏

低，為免將來影響法

醫師換證之權益，比

照醫事人員執業登記

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十

三條第二項第二款第

一目之規定，調整為

一百二十點，爰修正

第一項規定。 

二、配合一百零三年八月

二十一日於第二條增

列第二款；第一項修

正，爰修正第二項引

用款次並調整積分點

數。又因開課量已屬

偏低，如再限制某些

課程之採計積分點

數，亦恐影響換證權

益，爰刪除第二項後

段「超過三十六點

者，以三十六點計」

文字。 

第七條  繼續教育之實施

方式及積分如下： 

一、參加法務部及所屬

機關、醫學校院、教

學醫院、衛生主管機

關或法醫、醫學相關

團體舉辦之繼續教

育課程，每小時積分

一點；擔任授課者，

每小時積分五點。 

二、參加法務部及所屬

機關、衛生主管機關

或法醫、醫學相關團

體舉辦之國際法醫

學術研討會、國際醫

學學術研討會，每小

時積分二點；發表論

第七條  繼續教育之實施

方式及積分如下： 

一、參加法務部及所屬

機關、醫學校院、教

學醫院、衛生主管機

關或法醫、醫學相關

團體舉辦之繼續教

育課程，每小時積分

一點；擔任授課者，

每小時積分五點。 

二、參加法務部及所屬

機關、衛生主管機關

或法醫、醫學相關團

體舉辦之國際法醫

學術研討會、國際醫

學學術研討會，每小

時積分二點；發表論

為使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

可以更多元並兼顧專業需

求，比照醫事人員執業登

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十四

條規定，將在國內外大學

以上法醫學、醫學相關系

所進修專業相關課程者或

相關專業研究機構進修者

納入，爰增訂第一項第八

款及第九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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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或壁報者，每篇第

一作者積分三點，其

他作者積分一點；擔

任特別演講或教育

演講者，每次積分十

點。 

三、參加法務部及所屬

機關、衛生主管機關

或法醫、醫學相關團

體舉辦之法醫學術

研討會、醫學學術研

討會，每小時積分一

點；發表論文或壁報

者，每篇第一作者積

分二點，其他作者積

分一點；擔任特別演

講或教育演講者，每

次積分三點。 

四、參加依本法第四十

四條所設法醫部門

所舉辦之法醫學術

研討會、專題演講，

每小時積分一點；擔

任主要報告 或演

講，每次積分三點。 

五、參加法醫學、醫學

網路課程每次積分

一點；參加法醫學、

醫學雜誌通訊課程

者，每次積分二點。

但超過二十點者，以

二十點計。 

六、在法醫學、醫學教

學單位講授 法醫

學、醫學繼續教育課

程者，每小時積分二

點。 

七、在國內外醫學雜誌

發表有關法醫學、醫

學原著論文者，每篇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積分十五點，第二

作者積分五點，其他

作者積分二點。 

文或壁報者，每篇第

一作者積分三點，其

他作者積分一點；擔

任特別演講或教育

演講者，每次積分十

點。 

三、參加法務部及所屬

機關、衛生主管機關

或法醫、醫學相關團

體舉辦之法醫學術

研討會、醫學學術研

討會，每小時積分一

點；發表論文或壁報

者，每篇第一作者積

分二點，其他作者積

分一點；擔任特別演

講或教育演講者，每

次積分三點。 

四、參加依本法第四十

四條所設法醫部門

所舉辦之法醫學術

研討會、專題演講，

每小時積分一點；擔

任主要報告 或演

講，每次積分三點。 

五、參加法醫學、醫學

網路課程每次積分

一點；參加法醫學、

醫學雜誌通訊課程

者，每次積分二點。

但超過二十點者，以

二十點計。 

六、在法醫學、醫學教

學單位講授 法醫

學、醫學繼續教育課

程者，每小時積分二

點。 

七、在國內外醫學雜誌

發表有關法醫學、醫

學原著論文者，每篇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積分十五點，第二

作者積分五點，其他

作者積分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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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國內外大學以上

法醫學、醫學相關系

所進修專業相關課

程者，每學分積分五

點，每學期超過十五

點者，以十五點計。 

九、在國內外各法醫

學、醫學相關專業研

究機構進修，短期進

修者 (累計一星期

內 )，每日積分二

點，長期進修者(累

計超過一星期)每星

期積分五點，超過三

十點者，以三十點

計。 

於澎湖、金門、馬

祖、綠島、蘭嶼等地區執

業者，參加前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繼續教育，其積分

一點得以二點計。 

於澎湖、金門、馬

祖、綠島、蘭嶼等地區執

業者，參加前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繼續教育，其積分

一點得以二點計。 

 


